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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區動就 

《子女管養及探視權：應否以立法形式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諮詢文件》 

的回應及建議 

 

1. 青年區動簡介 

 

青年區動（簡稱「區動」）乃全港少數跨地區的青年政策研究組織之一，於 2010

年由多位對香港社會充滿理想和熱情的青年知識分子創立。 

 

區動專門針對香港的青年文化、青年政策及青年事務作出專業、認真的調查和研

究，並定期發表報告，加深社會大眾對時下青年人的正確認知，推動香港人關注

青年事務，以及推動落實有利青年人的政策。 

 

另一方面，青年區動亦鼓勵青年人多了解社會，及為青年人參與社區活動提供一

個多方面的平台，讓他們學以致用，親身體驗貢獻社會、貢獻國家的使命和喜悅。 

 

區動是一個精英組織，所有會員均需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和考核，確保他們在學術

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符合本會的要求。 

 

2. 回應及建議 

 

問1. 你是否同意「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概念具有諮詢文件第 3.3 段所載列的

優點？如是，原因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首先，我們認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優點，並認為該模式是實現第 3.3 段所

載優點的長遠辦法。但短期而言，對於第 3.3(b)及(c)段指出的優點，我們要審慎

評估。原因有三： 

 

1.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未必能改變父母爭奪子女的「同

住權」的舊式思維。我們預期，一旦全面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最少於十年

內父母因爭奪「同住權」而訴諸法庭的官司不會有明顯減少。本會建議，於此過

渡時期訂立經濟誘因或障礙，再配以適當的輔導務求有效改變父母的行為，長遠

必須透過教育和宣傳去改變他們的思維。 

 

2. 我們強調，子女的意願應該繼續給予重視。有關「同住權」所引申的訴訟問

題，我們擔心新模式「換湯不換藥」。我們關注「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或未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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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做到以兒童為本。 

 

3. 我們認為，離婚必定對子女造成傷害。「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目的，應該

是要將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傷害減到最低。我們曾向一些單親兒童了解，發現父母

離婚最受傷害的事情之一，就是父母經常問他們：「你想跟爸爸還是媽媽？」，

以及父母雙方在子女面前表現得互相怨恨。「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未必可以化解

這些嚴重創傷子女心靈的問題。 

 

問2. 香港是否應該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概念？如是，原因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我們想強調，除諮詢文件第 3.2 和 3.3 段中提及的理念和優點外，「共同父母責

任模式」還包含三個重要概念： 

 

1. 以子女為本，使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傷害減到最低； 

 

2. 減少父母於離婚時及離婚後的一切爭拗，包括減少因離婚而導

致的訴訟。長遠而言，要使「離婚」和「訴訟」脫勾；以及 

 

3. 新模式對離婚父母和公眾具有教育意義。 

 

以上兩個重點概念必須具體地推廣。否則單純推廣新模式，成效未必顯著。 

 

問3. 如你在上文問題 2 的答案為「是」，你是否同意我們應修訂法例，以在香

港確立和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概念？如是，原因為何？如否，原

因為何？ 

 

我們支持修訂法例以確立和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我們認為，長遠而言，

只有修例才可以有效地改變現有父母對於離婚和管養令的傳統文化思維，最終使

離婚從爭拗和訴訟之中解脫出來。簡而言之，「共同父母責任模式」不單對離婚

後子女的安排有所改變，對於離婚本身亦同樣應該具有改革的意義。 

 

問4. 如你在上文問題 2 的答案為「是」，但在問題 3 的答案為「否」（即你認

為應在香港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但不應以法律改革方式進行），

你認為應如何在香港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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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問5. 如你在上文問題 3 的答案為「是」，對於法改會報告書所載推行「共同父

母責任模式」的建議（諮詢文件第 3.4 至 3.8 段），包括就關乎子女的重

大決定引入兩份法定清單（第 3.6(b)段）；廢除現行法例下的管養令和探

視令（第 3.7 段）;引入同住令、聯繫令、指定事項令及禁止行動令（第

3.7 段）；以及撤銷《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13 章）第 10 條就第三者

向法院申請關乎兒童的命令的權利所設的限制（第 3.8(a)段），你有什麼

意見？ 

 

我們特別關注第 3.7(b)段中的「指定事項令」和「禁止行動令」會否導致父母雙

方離婚時及離婚後產生更多爭拗和訴訟，以致對子女造成更大傷害。我們預期，

假如立法推行新模式，必定會有一部分父母無法在子女的教養事宜上達成任何共

識。事實上，子女教養事宜上的分歧往往就是導致父母離婚的原因之一。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輕率引入上述兩項命令，便會與故有的「管養令」模式大同小異。

故此，為了維護「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對離婚父母的教育意義，父母雙方必須先

以協商解決分歧為大前提，並應限制於未有協商和未完成協商前就將分歧訴諸法

庭。 

 

我們預期，一旦推行新模式將有部分離婚父母不論事無大小都會衝著上述兩項命

令而訴諸法庭。短期而言，新模式應該以經濟誘因或障礙以防父母事無大小訴諸

法庭；長遠而言，必須加強教育以達致「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最終目的。我們

認為，若單純地推行新模式而沒有任何短期和長期的相應配套措施，將難以消減

部分父母於辦理離婚期間及離婚後的敵意。 

 

我們並不反對「指定事項令」和「禁止行動令」。相反，它們都有必要於「共同

父母責任模式」下存在，但只作為解決分歧的最後辦法。在具訴諸法庭之前，應

訂立適當的緩衝措施。 

 

問6. 對於贊成透過改革香港的家事法例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意見，你

是否認同？如是，原因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我們認為，若要切實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必須配合相應的法律改革，包

括現行的家事法例。透過法例上的改革來推動對離婚父母的教育目標，務求根本

性地改變他們離婚後對子女教養的思想和行為，以做到以子女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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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7. 有意見認為可單靠透過發展案例和公眾／父母教育，推廣「共同父母責任

模式」的概念，你是否同意？如是，原因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我們不認同這種意見。相反，我們認為應透過立法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以

達致長遠的公眾／父母教育作用。我們明白，長遠而言，在普通法的框架下透過

發展案例可能會達致與立法相近的效果，但這種做法須時效長。鑒於公眾／父母

教育非短期內可以完成的事情，我們認為應該以立法來加快開展教育的工作。 

 

問8. 你認為我們可向這些海外司法管轄區汲取什麼經驗？ 

 

我們認為，應該向這些海外司法管轄區借鑒，充分準備應付推廣「共同父母責任

模式」會帶來的短期性問題，例如：未能改變父母的思維、法院爭議數目增加和

新模式被存心製造麻煩的父母濫用等。有關部門，特別是勞工及福利局，應該要

對上述可能出現的問題有充分的認知和準備，絕不應因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短期內出現上述問題而否定新模式的理念、優點和長遠為社會所帶來的好處。 

 

問9. 你認為哪個／哪些司法管轄區的經驗最值得香港研究未來路向時借鑒？

原因為何？ 

 

英格蘭與威爾斯和澳大利亞的經驗最值得香港借鑒，因為兩地曾對當地推行的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進行全面檢討，總結了推行新模式會出現的問題，並以新

一輪法律改革針對新出現的問題。 

 

然而，我們認為在處理離婚父母紛爭上，澳大利亞的經驗較為可取。我們贊成強

制要求父母把教養爭議交法院審理前，必須經過調解程序以防爭訟數目上升。但

鑒於香港的調解服務起步不久，為了防止服務供不應求，我們建議於訴諸法庭前

多設立一道關卡，運用經濟誘因或障礙來有效防止爭訟數目上升。 

 

問10. 對於「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概念，以及香港應否以立法形式推行「共同

父母責任模式」，你有沒有其他意見？ 

 

政府不應以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為最終目的。推廣新模式同時，要為長遠

達致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傷害、減少訴訟以及公眾教育而不斷進行檢討和改革。 




